浮 梁 县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浮梁县卫健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0年度）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1）主要职责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起草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制定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负责协调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统筹规划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
2.贯彻执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国家免疫规划，制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落实，制定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计划，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发布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3.贯彻落实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4.组织拟订并实施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全县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5.贯彻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落实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采供血机构管理的规范、标准，组织实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制度和医务人员执业许可证制度，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组织实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6.负责组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7.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管理制度，协助有关部门参与执行国家药品法典，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8.贯彻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负责完善生育政策措施，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9.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政策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
10.制定全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11.组织拟订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指导实施。
12.组织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13.指导乡(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4.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15.制定全县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并组织实施。
16.负责县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
17.承担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血吸虫病、地方病的综合防治和科研监测工作。
18.承担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县人民政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县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19.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组织构架

1、内设：办公室、财务审计股、政策法规与宣传股、疾病预防控制股、医政医管股、基层卫生管理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老龄健康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行政编制14名，工勤编3人。内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股级干部9名。

3、部门在编在岗事业编制人数428人。临时工245人。

（二）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1、总体目标

2020年为“十三五”收官之年，我委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工作，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工作任务

围绕2020年总体目标，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改革、疫情防控、国家基本药物零差价、落实计划生育奖扶特扶等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健康扶贫等方面开展具体工作任务，并明确2020年底前必须完成相应任务。

当年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目标1：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目标2：加强做好辖区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目标3：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目标4：落实好辖区内国家基本药物零差价政策。

目标5：全面贯彻和落实公立医院医改政策。

目标6：强化和落实计划生育奖扶、特扶等计生生育事业发展政策。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1.合理设置预算绩效管理目标。我委按照县财政绩效相关管理要求，结合部门职责和当年工作任务，确定当年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目标，优化绩效指标体系和设置绩效评价标准。

定期开展预算绩效执行分析。结合设定的绩效管理目标，加强对预算绩效执行日常管理和监控，并定期对执行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3.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自评工作。在年度终了或项目完成时，按照“査问题、找原因”的思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自评工作，对照设定的绩效管理目标和评价标准，找出我局在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4.充分利用预算绩效管理评价结果。根据预算绩效评价中找出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整改，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局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当年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情况

2020年全年部门收入预算为33928.8万元，资金来源分财政拨款21362.76万元，其他资金12566.0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983.59万元、项目支出4998.96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年支出执行数为19582.2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7.72%（由于抗疫国债医技楼项目资金8200万未正式启动无法支付、中医院疫情防控设备采购资金600万由于当时在采购走程序中无法支付、中医院薄弱专科建设210万由于拨付较晚当年未能使用、中医院改扩建项目1011.4万项目建成未取得正式验收报告无法支付、其他事业支出结转结余930万提取专用结余和事业基金、900万基本公共卫生因年度拨款和跨年度支付形成结余等），其中，基本支出8837.07万元，执行率为73.74%，项目支出2931.76万元，执行率为56.7%。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我委部门整体支出能够根据履责需要科学合理编制预决算，不断完善和落实相关管理制度，从管理机制上规范预算执行，为有效履行职责和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发挥了重要保障支撑作用。依据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综合评定我委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4.5分，绩效等级为“优”(详见附件)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年我委整体支出绩效在预算执行管理方面还存在不足，在结余结转资金方面还需要改进。支出结转结余主要为抗疫国债医技楼建设项目未形成支付手续，不符合支付添加无法支付。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对本次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我委将从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规范预算执行、加快项目执行推进力度等方面加以改进。(1)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在预算编制阶段将加强业财融合，全面梳理部门业务需求，做好基础数据测算，量力而出，统筹平衡，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2)规范预算执行。在预算执行阶段将强化预算执行刚性约力，杜绝预算串科目使用。(3)加快项目执行推进力度。要求项目围绕绩效目标，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明确实际进度。应根据相关合同完成规定程序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加快项目支出进度，降低项目结余结转率，防范超期结转风险。对预算执行进度明显偏慢的项目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约谈、通报，并作为工作年度考核及优秀评先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针对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情况，我委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改进举措。对绩效评价结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及上级部署进行公开。

                 浮梁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6月22日
